	
承  诺  函
北京海纳川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：
我单位已经阅知贵公司《关于“新型冠状病毒”防疫期间的相关方管控要求的通知》内容，并承诺将根据贵公司管控要求执行到位。
现因业务需要，我公司有如下人员（含驾驶员）：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籍贯
	联系方式

	李铭印
	370923198708142834
	山东省
	19831788655

	王义
	430202198108221017
	湖南省
	19831788661

	马晓晴
	430321198910139066
	湖南省
	15973355920

	胡万魁
	422823197108051134
	湖北省
	13387330418

	
	
	
	


需进入贵公司厂区从事   产品运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务，对接科室      现场服务                 ，对接人     李铭印               。
我公司承诺上述人员身体健康且自1月15日之后未到访/途径湖北，无湖北疫区人员接触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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